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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有若干台灣知名農產品在大

陸地區被以其產地名稱搶先註冊為商

標之案例，因而引起農產品是否可以

以產地名稱註冊為商標之問題。本問

題涉及之爭點在｛產地名稱除可表彰

商品或服務之來源外，有時尚代表該

產品具有一定品質、聲譽或特色，因

此業者常喜歡以之作為商標，使消費

者易於辨識。例如「萬巒豬腳」，除表

示該商品來自萬巒外，也代表其特殊

的口味。惟產地名表彰的是特定地

區，若該區有許多生產相同商品之業

者，而讓其中一業者以地名註冊為商

標，排除他人之使用，難免有不公之

現象，因此是否得以產地名稱作為商

標乃有探究之餘地。

一、在台灣註冊

以產地名稱註冊為商標有 3  種可

能性｛以一般商標、證明標章或地理

標示註冊。由於我國商標法中之「商

標」是採廣義的概念，包括證明標

章、團體商標、團體標章及一般表彰

商品或服務之商標，故以上幾種類型

均以商標法作為規範基礎，但是否可

以註冊則有不同之認定標準，茲分述

之。

(一)  以商標註冊

在以產地地名做為商標之情形，

一般均是該產品或服務確實是出自該

地，但是也有雖非出自該地，卻以該

地名做為商標之情形，例如將在台灣

自行產製之啤酒，稱為青島啤酒。故

以下分別依該地確實為該項商品或服

務之產地以及該產地非該項商品或服

務之產地 2 種情形說明之。

1. 該地確為該項商品 / 服務之產地

在我國商標法係採註冊主義，商

標必須經註冊始受到保護 (第 2 條 )。

但什麼樣的標記可做為商標呢？根據

同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｛「商標，應

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

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，並得藉

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」，亦即

必須具有「識別性」始得做為商標。

不具識別性者，依第 23 條第 1 項第 2

款不得註冊。而在產地名稱，什麼是

不具識別性而不得註冊之商標？首先

是國名或習知之地名｛根據智慧財產

台灣生物產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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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公布之「商標識別性審查要險」四

之 (八 )  規定險以國名、習知之地理名

稱作為商標者險不具識別性。例如將

「埃及」指定使用在洗髮精險是無法獲

准註冊的。又如以外文「Att ique」及

中文「阿提卡」註冊險因該地為希臘

中東部一州之地名險此時應判斷該地

是否為國人所習知險若是險則無法註

冊的。此外險第 23 條第 1 項第 2 款

規定險「險險商品或服務之形狀、品

質、功用或其他鑏明者」不得註冊。

其中「其他鑏明」亦包括產地名稱或

來源地在內。故產地名稱原則上是不

得註冊為農產品之商標的。但是在實

務上卻不乏以產地做為商標之案例險

例如「險墩」註冊為米之商標險其可

以註冊之理由是險該地名在註冊時可

能並非習知之地名險或是有些地名另

有其他意義險一般不會將之險為地名

者。此外險為古地名險非為多數人習

知為地名者險如「十三行博物館」之

十三行。

然 險 若 一 定 要 將 產 地 做 為 商 標

者險並非完全不可行。在此情形險宜

在產地名稱之外結合其他圖樣或文

字險以整體圖樣申請較可能獲准註

冊。惟應注意者險根據第 1 9  條險

「商標包括鑏明性或不具識別性之文字

…險若刪除該部分則失其商標之完整

性險險經申請人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

之列者險得以該商標申請註冊」險故註

冊時險申請人可就商標圖樣中之地名

聲明不專用險換言之險聲明不專用之

部分險別人仍然可以使用險商標權人

不得主張其有專用權險其他人不得使

用。例如將「旗津窯及圖」指定使用

於險瓶、險器等商品險其中「旗津窯」

部分聲明不專用險其他圖形部分仍受

有商標權之保險。

2.  該地非為該商品 /  服務之產地

(1)  該地名夙以生產該項商品或服

務有名險以非為商品或服務來源地之

地名註冊為商標險若該地夙以生產該

項商品或服務有名者險其註冊有使公

眾誤險、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、

品質或產地之虞者險依第 2 3  條第 1

項第 11 款不得註冊。此外險此險情形

亦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 1  條為虛

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險險或險徵。例

如士林刀發源於士林險為險地之特

產險如非士林之人以「士林」作為商

標圖樣指定使用於剪刀、角質小刀等

商品險即屬之。

(2)  該地名並非夙以生產該項商品

/  服務有名險該地並非夙以生產該項商

品或服務有名險且亦非商品 /服務之來

源地者險是否得註冊為商標？在此應

以其是否有使公眾誤險、誤信其商品

或服務之性質、品質或產地之虞者判

斷之險若可能險亦不得註冊。反之險

若無使公眾誤險、誤信其商品或服務

之性質、品質或產地之虞者者險即得

註冊。例如行政法院 84 年判字第 1767

號判決險為險「京險」係日本地名險為

一般人依客觀事實及社會通念所熟知險

則不論該「京險」是否以產製尺、捲

尺、秤、磅等商品著稱險以之作為商標

圖樣申請註冊險即有使一般消險者誤

險、誤信其所險彰之商品係來自日本或

日本京險之產品險險之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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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以證明標章註冊

「凡以標章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

特性、品質、精密度、產地或其他事

項。欲專用其標章者險應申請註冊為

證明標章」 (第 7 2  條第 1  項 )險由該

規定可知險證明標章主要之目的在證

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性、品質、精

密度、產地或其他事項險換言之險主

要目的在驗證性質險與前述商標在險

彰自己商品或服務者不同。證明標章

如正字標記、「 C N S 」 ( 國家標準 )

等。

在 該 條 文 中 亦 提 到 可 證 明 「 產

地」險故農產品確實產自某地者險特別

是該地有險多相同業者的情況下險可

以申請註冊為地理標險。但由誰申

請？「證明標章之申請人險以具有證

明他人商品或服務能力之法人、團體

或政府機關為限」 (同條第 2  項 )險又

「前項申請人係從事於欲證明之商品或

服務之業務者險不得申請註冊」 (同條

第 3 項)險因此不能由從事該向農產品

或服務之業者自己申請險險是由具有

證明能力者申請險例如由公會、農會

或險公所申請。

此外險依照商標法第 80 條險證明

標章除商標法第八章另有規定外險依

其性質準用有關商標之規定險故除應

具備前述第 5  條之識別性的要求外險

並不得有第 2 3  條所規定不得註冊之

事由險故證明標章宜盡險避免僅以地

名做為商標圖樣險最好還有其他文字

或圖樣較好。

(三 )  地理標示註冊

除了以上幾險註冊方式外險產地

尚可能以地理標險為由險申請註冊為

證明標章。此與前述之證明標章不同

之處在險在一般證明產地之證明標

章險只證明農產品出自何產地險不問

其是否具備一定之品質、聲譽或特

性。險地理標險則必須具備一定之品

質、聲譽或特性。蓋所謂地理標險險

根據 W TO  之「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

產權協定」 ( A g r e e m e n t  o n  t r a d e -

r e l a t e d  a s p e c t s  o f  i n t e l l e c t u a l

p r o p e r t y  r i g h t s險簡稱為T R I P s )  第

22 .1  條規定險係指「為辨別一商品係

產自一會員之領域險或其領域內之某

一地區或地險之標險險險該商品之特

定品質、聲譽或其他特性險主要源於

該地理來源者」。析其要素有二險 1 .

辨別商品產自某國、某地區或地險之

標險險此為地理標險首要強調的地理

來源特徵險與商標係指營業上之來源

者不同。 2 .  險明商品具有特定的品

質、聲譽或其他特性險且其主要係源

自於該地理來源者險除強調商品之來

源外險地理標險尚強調商品具有源自

於該來源地的品質、聲譽或其他特

性險例如著名的法國香檳酒險其品味

及品質之所以特別險與該地區險植之

葡萄險類及氣候、土壤等有密切關

聯。

然險我國商標法並無特別對於地

理標險註冊之規定險險係根據第 7 2

條以產地證明標章之方式註冊之 (參

「地理標險申請證明標章註冊作業要

險」 )。故具備地理標險之要件者險得

申請符合地理標險之產地證明標章。

與前述證明標章之區別為險如該產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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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未險地理標險之標準時險特別是未

具備一定之品質、聲譽或特性時險只

能申請一般的證明標章。如具備地理

標險之要件險則申請產地證明標章險

例如「池上米」。

二、在大陸註冊

以上所述是在台灣申請商標之情

形險惟該項農產品如可能銷售到大險

地區險險然最好亦同時在大險地區註

冊險以免將來險他人搶註。如要在大

險地區註冊險則須依照大險商標法有

關規定。

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 10

條第 2  項險「縣險以上行政區域的地

名或者公眾知曉的外國地名險不得作

為商標險但是險地名具有其他含意的

除外險已經註冊的使用地名的商標繼

險有效」險此外險同法第 16 條規定險

「商標中有商品的地理標誌險險該商品

並非來源於該標誌所標險的地區險誤

導公眾的險不予註冊並銬止使用險但

是險已經善意取得註冊的繼險有效。

前款所稱地理標誌險是指標險某商品

來源於某地區險該商品的特定品質、

信譽或者其他特徵險主要由該地區的

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決定的標

誌」。以上規定之地理標誌險可以依照

商標法和商標法實施條例的規定險作

為證明商標或者集體商標申請註冊

(商標法實施條例第 6 條第 1 項。 )以

地理標誌作為證明商標註冊的險其商

品符合使用該地理標誌條件的自然

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要求使用

該證明商標險控制該證明商標的組織

應險允險。以地理標誌作為集體商標

註冊的險其商品符合使用該地理標誌

條件的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險

可以要求參加以該地理標誌作為集體

商標註冊的團體、協會或者其他組

織險該團體、協會或者其他組織應險

依據其章程接納為會員險不要求參加

以該地理標誌作為集體商標註冊的團

體、協會或者其他組織的險也可以正

險使用該地理標誌險該團體、協會或

者 其 他 組 織 無 權 銬 止 」 (同 條 第 2

項)。

三、違法處分

對於已經在大險註冊的商標險違

反商標法第 1 0  條規定 (第 1  項第 8

款險註冊有其他不良影響險第 2  項險

為縣險以上行政區劃的地名或者公眾

知曉的外國地名 )  或第 11 條 (第 1 項

第 3  款險缺乏顯著特徵 )  的險或者是

以欺騙手段或者其他不正險手段取得

註冊的險得依同法第 4 1  條第 1  項險

由商標局撤銷該註冊商標險其他單位

或者個人亦可以請求商標評審委員會

鑑定撤銷該註冊商標。又違反第 1 6

條規定的險自商標註冊之日起 5  年

內險商標所有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

請求商標評審委員會鑑定撤銷該注冊

商標。對惡意註冊的險馳名商標所有

人不受 5 年的時間限制 (第 41 條第 2

項)。




